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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项目主要内容

发展政府性融资担保，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逆周期调

节工具。近年来，我国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逐步完善制度政策框

架，不断推出新模式、新产品和新服务，为行业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政策支持环境。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为财政资金的市场化运作工具，不能

简单异化为政府职能部门，更不应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作

为国家重要制度安排，政府性担保体系应在各级政府引领、引导

下，依托各地资源禀赋，配合当地产业规划，发挥兴产业、强龙

头、聚链条、补短板功能，推动优势特色产业提档升级，推动实

体经济提质增效，切实将保障人民利益作为最重要衡量标准。同

时，要确保政府性担保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市场对资

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引入充分竞争，激发内生动力，实现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

根据《南阳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宛

财办〔2022〕18 号）要求，财政部门原则上以一个会计年度为

一个完整评价期，根据政府性融资担保行业有关数据，对政府性

融资担保在政策效益、经营能力、风险控制和体系建设等方面进

行的综合评价。绩效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政策效益、经营能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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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控制和体系建设四项一级指标。

（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简介

1.基本情况

南阳菊荣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前身为“内乡县中小

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6月 23日，是一家经县级

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控股、社会资本参与为一体的混合所

有制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00万元，经营范围主营

为借款担保、发行债券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

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业务及其他法律、法规许可的融资担保

业务。

2.注册资本、实收资本情况

2016 年 9 月，公司增资 6400 万元，注册资本由 3600 万元

变更至 10000万元，且内乡县国有资产运营中心、内乡县投融资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为内乡县财政局，新增 3名自然人股东。

变更后股东为：内乡县财政局（出资 3344万元，持股 33.44%）、

河南省中小企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756万元，持股

17.56%）、内乡县牧原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800万元，持股 8%）、

宋海燕（出资 2600万元，持股 26%）、郑爱桂（出资 500万元，

持股 5%）、刘晓燕（出资 1000万元，持股 10%）。

2021年 10月，公司注册资本总额未变化，但部分股东股权

发生变更、部分股东名称发生变更。变更后股东为：内乡县财政

局持股 33.44%（出资 3344万元）、中原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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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持股 17.56%（出资 1756万元）、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出资 800万元）、宋海燕持股 10%（出资 1000万元）、郑

爱桂持股 21%（出资 2100万元）、刘晓燕持股 10%（出资 1000

万元）。

3.主要股东情况

内乡县财政局，此担保公司第一大股东，机构性质政府机关，

机构地址内乡县城关镇县衙西路 228号。

中原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机构名为“河南省中小企

业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月 25日，国有控

股公司，注册资本 725704.3 万元，法人代表陈金玉，住所位于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王鼎大厦 27层。该公司主营再担保、

融资担保、投资担保业务。该公司不参与南阳菊荣中小企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具体事务管理，无再担保协议。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机构名为“内乡县牧原顺发养殖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 6月 27日，注册资本 60亿元整，

法定代表人钱瑛，住所位于内乡县灌涨镇杨寨村，经营范围：一

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肥料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房地产开发经营；

酒类经营；食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肥料生产；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宋海燕，女，汉族，身份证号 413024197501163222，大专

文化，毕业于南阳理工学院，2000年 8月—2006年 4月，在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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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凯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2006 年 5 月至今在南

阳恒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郑爱桂，女，汉族，身份证号 412925197105100064，本科

文化，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2001 年 3 月至 2004 年 12 月在郑

州市三联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担任人事部经理；2005 年 1 月至

2017 年 8 月在郑州六维空间电子有限公司担任行政总监；2017

年 9月至今在南阳市联创计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行政经理。

刘晓燕，女，汉族，身份证号 412902197309201524，大专

文化，毕业于南阳理工学院，2005年 5月—2011年 12月，在南

阳丰乐园酒店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2011年 12月至今在南阳

云河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任总经理。

公司不存在与其他担保机构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的情况。

4.公司管理层情况

公司设董事长 1人，总经理 1人，业务副总 1人，财务副总

1人，出纳 1人，综合部 1人，风控部 1人，业务部 1人，资产

保全部 1人。

（三）业务经营发展情况

1.担保业务情况

2009—2022 年度，公司累计为区域内 142 家企业提供融资

贷款担保业务 101823.5万元；累计解除担保业务 92703.5万元。

其中：2020—2022年度，累计提供融资担保业务 6051万元，累

计解除担保业务 13654万元。至 2022年 12月底，公司在保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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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 38笔 9120万元。

2.担保费率及保费收入实现情况

2014年开始与金融机构合作，担保费按担保额的 3%比例收

取，后期在中央财政专项补贴扶持政策落实下，担保费率降为

2%，2019年又降为 1%，2022年降为 0.5%。

2009—2022 年度，公司累计实现担保费收入 2317.5 万元

（2016 年以来保费收入为不含税收入，前期为含税收入）。其

中：

2020—2022年度，公司累计实现担保收入 204.6万元，其中：

2020年 78.8万元、2021年 117.1万元、2022年 8.7万元。

（四）风险准备提取情况

2009—2022年度，公司累计提取各类风险准备 2612.4万元，

其中：担保赔偿准备 1512.1万元，未到期责任准备 1040.8万元，

一般风险准备 59.5万元。

至 2022年 12月底，公司风险准备余额 155万元，其中：担

保赔偿准备 91.2万元、未到期责任准备 4.3万元、一般风险准备

59.5万元。拨备覆盖率为 1.62%（拨备覆盖率＝风险准备金余额

155万元/担保代偿余额 9555万元）。

（五）担保代偿情况

公司于 2016年开始发生担保代偿，2017—2018年度代偿明

显增加，2019年以来明显降低。2016—2022年度累计代偿企业

59家，代偿金额 16655.4万元（含代偿利息），已清收消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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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7100.4 万元，其中：现金收回 5562.9 万元、以物抵债收回

1311.6万元、按规定核销 285.7万元。其中：2020—2022年新增

代偿 1428万元，收回代偿 2028万元。至 2022年底，代偿余额

9555万元（注：此部分资金已经被银行冻结）。

（六）政策扶持落实情况

1.信贷风险补偿金

2015年 11月，县政府召开县长办公会（县长办公会议纪要

〔2015〕55 号），专题研究了内乡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增资扩

股的有关事宜。会议议定：建立县级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

每年安排 500万元，加上省级奖补资金（30%）共同对县担保公

司的代偿损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2015 年以来，县财政累计

向本担保公司划拨信贷风险补偿金 600 万元，其中：2017 年度

100万元、2018年度 500万元。

2.降费奖补资金

2018 年以来，本公司累计获得财政奖补资金（小微企业融

资担保降费奖补资金）481万元，其中：2018年度 216万元、2019

年度 55万元（2020年度转为当期收入核算）、2020年度 171万

元、2021年度 39万元。

（七）公司 2022 年经营情况

担保公司 2022年担保业务收入 86,792.44元，其他业务收入

801,022.93元，利息收入 5,790.38元，合计收入 893,605.75元。

担保业务成本 6,205.45元，营业费用 877,414.28元（其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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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短期责任准备-538,018.86元，提取担保赔偿准备-49,100.00元，

工资、加班、表彰费等人员支出 1,016,445.00 元，其他支出

448,088.14元），营业外支出 64.35元，所得税费用 2,480.42元。

合计支出 886,164.50元。

总计净利润 7,441.25元。相比 2021年净利润 712,793.02元，

大幅下降。

利润表

单位：元

项 2022年 2021年

一、担保业务收入 86,792.44 1,171,320.73

其中：担保费收入 86,792.44 1,162,830.16

手续费收入

评审费收入 8,490.57

追偿收入

其他收入

二、担保业务成本 6,205.45 24,440.79

其中：担保赔偿支出

分担保费支出 6,720.00

手续费支出 1,122.89 1,041.80

营业税金及附加 5,082.56 16,678.99

其他支出

三、担保业务利润 80,586.99 1,146,8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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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委托贷款利息净收入

加：其他业务利润 801,022.93 1,197,629.14

减：营业费用 877,414.28 1,838,328.66

财务费用 -5,790.38 -6,733.06

四、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986.02 512,913.48

加：营业外收入 447,821.10

减：营业外支出 64.3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五、扣除资产减值损失前利润总额（亏损

总额以“-”号填列）
9,921.67 960,734.58

减：资产减值损失

六、扣除资产减值损失后利润总额亏损总

额以“-”号填列）
9,921.67 960,734.58

减：所得税费用 2,480.42 247,941.56

七、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441.25 712,793.02

其中：担保业务收入明细如下：

日期 项 金额（元）

2月 25日 保证金抵收内乡湍东建安公司 20208贷款保费 26,415.09

5月 31日 收王学拴贷款担保费 18,867.92

8月 31日 收王学拴 8月份贷款担保费 18,867.92

9月 5日 冲王学拴 8月份贷款担保费 -18,867.92

9月 27日 收内乡恒辉商贸公司贷款担保费 13,443.40

9月 27日 收柴英豪贷款担保费 4,009.43



- 9 -

9月 27日 收南阳泽鼎石业公司贷款担保费 24,056.60

合计 86,792.44

其他业务利润明细如下：

日期 项 金额（元）

4月 30日 收张朴代偿款资金占用费(不含税收入) 283,692.53

7月 29日 转收南阳建明农业公司代偿款应收利息 350,528.96

7月 29日 转收惠农保利肥业公司代偿款应收利息 166,801.44

合计 801,022.93

营业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提取短期责任准备 -538,018.86

提取担保赔偿准备 -49,100.00

工资、加班、表彰费等人员支出 1,016,445.00

办公费 27,146.00

培训费 0

交通费 0

会议费 0

水电费 30,000.23

招待费 10,157.00

差旅费 1,8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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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费 120,080.00

折旧、摊销 31,451.64

公务灶费用 3,065.18

职工福利费 10,817.00

审计费 30,000.00

印花税 543

社保费用 62,190.24

物业费 10,053.30

工会经费 20,345.91

低值易耗品摊销 8,088.00

其他费用 7,181.30

业务评估费 75,000.00

劳动保护费 121.84

合计 877,414.28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绩效评价工作是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聚焦支小支农主业，稳健经营发展的重要工作。绩效评价工

作应遵循客观、公平、公正原则，发挥正向激励作用，突出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在支小支农、保本微利运行、发挥增信作用等政

策导向的同时，提高管理效能，兼顾可持续健康发展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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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结果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获得政策扶持、资金支

持、薪酬激励的重要依据，

2.评价对象及范围

根据《南阳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宛

财办〔2022〕18 号）要求，本次评价对象是南阳菊荣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从时间维度来看，评价时间段为 2022年 1月 1日—2022年

12月 31日。

（二）绩效评价依据

1.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

机构绩效评价指引》的通知（豫财金〔2021〕38号）；

2.《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

体系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实施意见》（宛政办

〔2022〕82号）；

3.《南阳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宛财

办〔2022〕18号）；

4.其他相关制度和文件。

（三）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体系选取

指标体系包括政策效益、经营能力、风险控制和体系建设四

项一级指标。具体详见附件 1。

2.分值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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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得分用百分制表示，分为优（A）、良（B）、中

（C）、低（D）、差（E）五个评定等次：

（1）90分≤评价得分≤100分，评定等次为“优”；

（2）80分≤评价得分<90分，评定等次为“良”；

（3）70分≤评价得分<80分，评定等次为“中”；

（4）60分≤评价得分<70分，评定等次为“低”；

（5）评价得分<60分，评定等次为“差”。

（四）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和标准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

按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

的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分级分类原则。绩效评价由财政部门根据评价对象的

特点分类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

绩效进行，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

应关系。

2.绩效评价方法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

行对比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2）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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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情况、不同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

现程度。

（3）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

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4）最低成本法。是指对效益不易计量的多个同类对象的

实施成本进行比较，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5）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

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6）其他评价方法。

3.绩效评价标准

（1）计划标准。是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

额等数据作为评价的标准。

（2）行业标准。是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

评价标准。

（3）历史标准。是指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

标准。

（4）其他标准。

三、综合绩效评价结论

依据《南阳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绩效评价暂行办法》（宛

财办〔2022〕18 号）规定，评价组对照绩效指标评价体系，从

政策效益、经营能力、风险控制和体系建设四个维度，通过数据

采集、实地调研等方式，对本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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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为 67.21分，项目评价等级为“低”，得分情况见下表，各

指标具体评分情况详见附件 1。

表 3-1 指标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政策效益 经营能力 风险控制 体系建设 总分

分值 45.00 30.00 15.00 10.00 100.00

得分 35 25.97 2.31 3.93 67.21

得分率 77.78% 86.57% 15.40% 39.30% 67.21%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根据财政局评审通知，本次评价目标值按 2019、2020、2021

三年工作情况的平均值计算。

（一）政策效益指标

政策效益指标包含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户

数、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金额占比、当年新增

单户 500万元及以下融资担保金额占比、当年平均融资担保综合

费率四个二级指标，共计 45 分，得分 35分，得分率 77.78%，

指标完成一般。

1.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户数指标

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户数不低于目标值。

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户数达到目标值的，得 8

分；户数高于目标值的，在 8分基础上每超出 1%加 0.1 分；户

数低于目标值的，按实际完成情况，在 8分基础上每低 1%扣 0.2

分。最高 10分，最低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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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年分别新增 9、11、2户担保，目标值定为 7.33

户，2022年实际完成 3户，详细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所在地

区
被担保人 合同号

担保金

额（万

元）

担保责任发

生日期

担保责任解除

日期

1 南阳市-
内乡县

内乡县恒辉商贸

有限公司
JP922082
908551 285 2022-08-29 2023-08-28

2 南阳市-
内乡县

柴英豪（南阳坤

园城市建设材料

有限公司）

JP922081
803215 85 2022-08-18 2023-08-17

3 南阳市-
内乡县

南阳泽鼎石业有

限公司
JP922033
007569 255 2022-03-30 2023-03-29

合计 625

根据评分标准，本指标得 0分。

2.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金额占比指标

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金额占比不低于目标

值。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金额占比达到目标值

的，得 10分；占比高于目标值的，在 10分基础上每超出一个百

分点加 0.1 分；占比低于目标值的，按实际完成情况，在 10分

基础上每低一个百分点扣 0.2分。占比目标值原则上不低于 80%。

最高 12分，最低 0分。

按政策要求，目标值不低于 80%，实际 2022年新增业务均

为小微企业，完成值为 100%。根据评分标准，本指标得 12分。

3.当年新增单户 500万元及以下融资担保金额占比指标

当年新增单户 500 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

金额占比不低于目标值。当年新增单户 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

和“三农”担保金额占比达到目标值的，得 8分；占比高于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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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 8分基础上每超出 1个百分点加 0.1分；占比低于目标值

的，在 8分基础上每低 1个百分点扣 0.2分。占比目标值原则上

不低于 50%。最高 10分，最低 0分。

2022年增加的三笔担保金额分别是 285万元、85万元、255

万元，均不超过 500万元，占比 100%，根据评分标准，本指标

得 10分。

4.当年平均融资担保综合费率指标

当年平均融资担保综合费率不高于目标值。当年平均融资担

保综合费率达到目标值的，得 10分；费率低于目标值的，在 10

分基础上每低 0.01 个百分点加 0.1 分；费率高于目标值的，在

10分基础上每高 0.01个百分点扣 0.2分。最高 13分，最低 0分。

2022 年综合费率目标为不超过 1%，实际综合费率为

（285*0.5%+85*0.5%+255*1%）/625=0.70%，根据评分标准，得

13分。

（二）经营能力指标

经营能力指标包含年末融资担保在保余额、当年新增融资担

保金额、融资担保在保余额放大倍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四个

二级指标，共计 30分，得分 25.97分，得分率 86.57%。

1.年末融资担保在保余额指标

当年年末融资担保在保余额不低于目标值。当年年末融资担

保在保余额达到目标值的，得 8分；在保余额低于目标值的，在

8分基础上每低 1%扣 0.2分。最高 8分，最低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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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末融资担保在保余额为 9611万元，2022年实际为

9120万元，根据评分标准，得 6.98分。

2.当年新增融资担保金额指标

当年新增融资担保金额不低于目标值。当年新增融资担保金

额达到目标值的，得 8分；担保金额低于目标值的，在 8分基础

上每低 1%扣 0.1分。最高 8分，最低 0分。

2022年新增融资担保金额目标值定为 625万元，2022年实

际完成 625万元，根据评分标准，得 8分。

3.融资担保在保余额放大倍数指标

融资担保在保余额放大倍数不低于目标值。融资担保在保余

额放大倍数达到目标值的，得 8分；放大倍数高于目标值的，在

8分基础上每高 1%加 0.2分；放大倍数低于目标值的，在 8分基

础上每低 1%减 0.2 分。放大倍数目标值根据机构设立年限、发

展现状等合理确定。最高 10分，最低 0分。

融资担保在保余额放大倍数目标值为 0.79，实际为 0.75，根

据评分标准，得 6.99分。

4.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指标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不低于 100%，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达

到或超过 100%的，得 4 分；保值增值率低于 100%，不得分。

结合政府性融资担保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情况，经济下行期内，

可暂不考核该项指标或适当降低指标分值。

根据担保机构提供的《审计报告》（豫宏韬所审〔202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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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号），2022 年初所有者权益合计总计 122,280,932.30 元，

年末 122,288,373.55元，保值增值率大于 100%，根据评分标准，

得 4分。

（三）风险控制指标

风险控制指标包含担保代偿率、拨备覆盖率、依法合规经营

情况三个二级指标，共计 15分，得分 2.31分，得分率 15.40%。

1.担保代偿率指标

当年担保代偿率控制在上限以内的，得 2分。代偿率超过上

限的，每高 1%扣 0.1分。代偿率在上限以内的均应得满分，不

得鼓励代偿率越低，得分越高。经济下行期内，应适当提高代偿

率上限。最高 2分，最低 0分。

2022 年 担 保 代 偿 率 目 标 值 应 在 5%以 内 ， 实 际 为

1071/1116=96%，根据评分标准，得 0分。

2.拨备覆盖率指标

拨备覆盖率高于或等于目标值的，得 3分。拨备覆盖率低于

目标值的，在 3分基础上每低 10%减 0.2分。最高 3分，最低 0

分。

2022年拨备覆盖率目标值为 2.46%，实际为 1.61%，根据评

分标准，得 2.31分。

3.依法合规经营情况指标

各项业务规范运作的，得满分。存在为地方政府或其融资平

台融资提供担保、向非融资担保机构进行股权投资、偏离主业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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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扩大经营范围、受到监管处罚、重大审计问题或巡视整改问题、

发生重大风险事件的，视严重程度，每个事件扣 1-10分；情节

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评价等次下调至“中”以下（不含“中”）。

最高 10分，最低 0分。

2022年担保公司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2022年担保公司担保代偿率达到 96%，远超政策要求

5%，属于重大风险事件，已被银行起诉，严重影响后续业务开

展。

（2）担保公司存在向不符合条件的客户办理融资或担保业

务。

（3）违规投资或超范围经营，违规发放贷款 995.74万元。

（4）未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发放高管工资。

（5）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失信违法的融资人提供担保，

形成代偿 465.31万元。

（6）追偿效果差。

根据评分规则，得 0分。

（四）体系建设指标

体系建设指标包含参与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情况、银担

合作情况两个二级指标，总分 10分，得分 3.93分，得分率 39.30%。

1.参与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情况指标

（1）与中原再担保集团建立再担保业务合作，未完成的不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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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业务项目入国担基金项目库占比，未完成的，按

每低 1%减 0.2分扣分。最高 6分，最低 0分。

担保公司在 2021年 6月 30日与中原再担保集团签订了《中

原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阳菊荣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增

信补偿再担保协议》，有效期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日，后续未再签订合同。未入国担基金项目库，本指标不

得分。

2.银担合作情况指标

合作银行数量及授信规模、落实银担风险分担机制、及时足

额承担风险责任等情况。完成各项目标的，得 4分；未完成的，

减 1-4分。最高 4分，最低 0分。

2022 年目标值为 17824 万元，实际完成 17492 万元，根据

评价标准，得分 3.9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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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指标体系得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参考

分值
评价标准 计分条件 目标值

完成

值

评价

得分

政策

效益

（45
分）

当年新增

小微企业

和“三农”

融资担保

户数

10
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

“三农”融资担保户数

不低于目标值

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

户数达到目标值的，得 8分；户数高于

目标值的，在 8分基础上每超出 1%加

0.1分；户数低于目标值的，按实际完成

情况，在 8分基础上每低 1%扣 0.2分。

最高 10分，最低 0分。

7.33 3 0.00

当年新增

小微企业

和“三农”

融资担保

金额占比

12
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

“三农”融资担保金额

占比不低于目标值

当年新增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

金额占比达到目标值的，得 10分；占比

高于目标值的，在 10分基础上每超出一

个百分点加 0.1分；占比低于目标值的，

按实际完成情况，在 10分基础上每低一

个百分点扣 0.2分。占比目标值原则上不

低于 80%。最高 12分，最低 0分。

80% 100% 12.00

当年新增

单户 500万
元及以下

融资担保

金额占比

10

当年新增单户 500万元

及以下小微企业和“三

农”融资担保金额占比

不低于目标值

当年新增单户 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

和“三农”担保金额占比达到目标值的，

得 8分；占比高于目标值的，在 8分基

础上每超出 1个百分点加 0.1分；占比低

于目标值的，在 8分基础上每低 1个百

分点减 0.2分。占比目标值原则上不低于

50%。最高 10分，最低 0分。

80% 100% 10.00

当年平均

融资担保
13 当年平均融资担保综合

费率不高于目标值

当年平均融资担保综合费率达到目标值

的，得 10分；费率低于目标值的，在 10 1% 0.7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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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参考

分值
评价标准 计分条件 目标值

完成

值

评价

得分

综合费率 分基础上每低 0.01个百分点加 0.1分；

费率高于目标值的，在 10分基础上每高

0.01个百分点扣 0.2分。最高 13分，最

低 0分。

经营

能力

（30
分）

年末融资

担保在保

余额

8 当年年末融资担保在保

余额不低于目标值

当年年末融资担保在保余额达到目标值

的，得 8分；在保余额低于目标值的，

在 8分基础上每低 1%扣 0.2分。最高 8
分，最低 0分。

9611 9120 6.98

当年新增

融资担保

金额

8 当年新增融资担保金额

不低于目标值

当年新增融资担保金额达到目标值的，

得 8分；担保金额低于目标值的，在 8
分基础上每低 1%扣 0.1分。最高 8分，

最低 0分。

625 625 8.00

融资担保

在保余额

放大倍数

10 融资担保在保余额放大

倍数不低于目标值

融资担保在保余额放大倍数达到目标值

的，得 8分；放大倍数高于目标值的，

在 8分基础上每高 1%加 0.2分；放大倍

数低于目标值的，在 8分基础上每低 1%
减 0.2分。放大倍数目标值根据机构设立

年限、发展现状等合理确定。最高 10分，

最低 0分。

0.79 0.75 6.99

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

率

4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不

低于 100%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达到或超过 100%
的，得 4分；保值增值率低于 100%，不

得分。结合政府性融资担保发挥逆周期

调节作用情况，经济下行期内，可暂不

考核该项指标或适当降低指标分值。

100% 100% 4.00

风险 担保代偿 2 当年担保代偿率控制在 当年担保代偿率控制在上限以内的，得 2 5% 9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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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参考

分值
评价标准 计分条件 目标值

完成

值

评价

得分

控制

（15
分）

率 合理范围 分。代偿率超过上限的，每高 1%扣 0.1
分。代偿率在上限以内的均应得满分，

不得鼓励代偿率越低，得分越高。经济

下行期内，应适当提高代偿率上限。最

高 2分，最低 0分。

拨备覆盖

率
3 拨备付覆盖率不低于目

标值

拨备覆盖率高于或等于目标值的，得 3
分。拨备覆盖率低于目标值的，在 3分
基础上每低 10%减 0.2分。最高 3分，

最低 0分。

2.46% 1.61% 2.31

依法合规

经营情况
10

是否存在为地方政府或

其融资平台融资提供担

保、向非融资担保机构

进行股权投资、偏离主

业擅自扩大经营范围、

重大审计问题、受到监

管处罚或负面评价、发

生重大风险事件等情

况。

各项业务规范运作的，得满分。存在为

地方政府或其融资平台融资提供担保、

向非融资担保机构进行股权投资、偏离

主业擅自扩大经营范围、受到监管处罚、

重大审计问题或巡视整改问题、发生重

大风险事件的，视严重程度，每个事件

扣 1-10分；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评价等次下调至“中”以下（不含“中”）。

最高 10分，最低 0分。

合规

有重

大风

险

0.00

体系

建设

（10
分）

参与政府

性融资担

保体系建

设情况

6

与上级担保、再担保机

构开展业务合作，以及

向下参股担保机构、新

设分支机构及拓展业务

等情况。

1.与中原再担保集团建立再担保业务合

作，未完成的不得分；2.开展业务项目入

国担基金项目库占比，未完成的，按每

低 1%减 0.2分扣分。最高 6分，最低 0
分。

100% 0% 0.00

银担合作

情况
4 合作银行数量及授信规

模、落实银担风险分担

完成各项目标的，得 4分；未完成的，

减 1-4分。最高 4分，最低 0分。
17824 17492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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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参考

分值
评价标准 计分条件 目标值

完成

值

评价

得分

机制、及时足额承担风

险责任等情况。

合计 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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